标准物资技术要求

编  制  人：                  

审  核  人：                  

分管科室：                  

分管领导：                  

标准物质招标技术要求
一、项目简介及使用地点
标准物质主要用于对传感器和报警仪的标校、测试，以确保传感器和报警仪的准确可靠，符合相应规程要求。
二、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预估数量
	备注

	1
	一氧化碳标准气样
	一氧化碳500ppm
	升
	96
	

	2
	低浓度标准气样
	甲烷1.0%
	升
	144
	

	3
	低浓度标准气样
	甲烷1.8%
	升
	144
	

	4
	氧气标准气样
	氧气20.9%
	升
	48
	

	5
	二氧化碳标准气样
	二氧化碳2.5%
	升
	48
	

	6
	氮气标准气样
	99.999
	升
	48
	

	7
	氢气标准气样
	0.50%
	升
	16
	

	8
	气样瓶
	4L
	瓶
	20
	

	9
	气样瓶
	1L
	瓶
	15
	


一氧化碳标准物质是空气中一氧化碳标准物质； 

甲烷标准物质是氮气或空气中甲烷标准物质；

氧气标准物质是氮气中的氧气标准物质；

二氧化碳标准物质是空气中二氧化碳标准物质；

氢气标准物质是空气中氢气标准物质；
三、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验检测所需资质文件
营业执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CNAS证书、国家级标准物质等级证书（二级以上）或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产品合格证等。

四、货物适用标准
1.AQ 6205-2006《煤矿用电化学式一氧化碳传感器》

2.JJG 1093-2013《矿用一氧化碳检测报警器》

3.AQ 6211-2008《煤矿用非色散红外甲烷传感器》

4.JJG 1138-2017《煤矿用非色散红外甲烷传感器检定规程》

5.AQ 6207-2007《便携式载体催化甲烷报警仪》

6.JJG 678-2007 《催化燃烧式甲烷测定器检定规程》

7.AQ 6204-2006《瓦斯抽放用热导式高浓度载体甲烷传感器》

8.AQ 6206-2006《煤矿用高低浓度甲烷传感器》

9.JJG 1133-2017《煤矿用高低浓度甲烷传感器检定规程》

10.MT/T 704-2008《煤矿用携带型电化学式氧气测定器》

11.MT/T 447-1995《煤矿用电化学式氧气传感器技术条件

12. AQ 1052-2008《矿用二氧化碳传感器通用技术条件》 

13.GB/T 12358-2006《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
货物需满足上述标准、规程对标准物质的要求。

五、气瓶执行标准
1.GB/T 5099.4-2017  钢质无缝气瓶第4部分：不锈钢无缝气瓶

2.GB/T 11640-2021  铝合金无缝气瓶

气瓶需满足上述标准、规程对气瓶的要求，保证充装气体的瓶体是合格的。

六、质量要求
1.在出厂前进行严格的测试、检验，并提供规定的各种资质，如合格证、检验报告等。

2.产品在正常使用期间非人为损坏、出现质量问题的，投标方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并在2小时做出响应，如需现场处理，需在48小时内到达，因此产生的费用由投标方全部承担，给招标方造成损失的，招标方有权向投标方追偿

七、其他

1.须保证所提供的材料是全新的，满足生产需求，并对质量保证、性能试验以及供货的完整性负责。

2.供货期：供货期为合同签订后一年，交货期为交到矿方通知后7日内。

3.付款方式：无预付款，按月结算，分期支付，支付方式为电子承兑，质保金10%。

4.在合同有效期内采用分批次的形式进行送货、交货，委托人保证在接到受托人送货通知后，将代储物资运至受托人指定现场并提供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资料，对受托人安全生产或抢险救灾所需的急用物资应保证在接通知后双方协商，以最短时间到货，确保使用。

5.交货地点：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冀屯乡文庄村南赵固一矿，中标方负责到货前的运输并承担相关费用，现场卸货由中标方负责。

6.车辆运输：供货车辆必须为新能源车辆（具体以当地环保政策要求为准，环保政策要求变更时，需及时调整运输车辆标准），其他车辆不予进矿，否则造成后果(包括对矿方造成的影响及损失)均由中标方负责。

